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 

信息公开管理工作的通知 

津财采〔2022〕20 号 

  

各市级预算单位，各区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政府

采购中心）： 

公开透明是政府采购基本原则，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

要求。近年来，各区、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我市有关政

府采购信息公开的工作要求，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全流程公开管

理机制，信息公开的完整性、规范性和时效性不断提高，政府

采购透明度稳步提升。随着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进程的不断

推进，政府采购当事人对政府采购活动知情、参与和监督意识

不断增强，对依法公开政府采购信息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个别

地区和部门发布政府采购信息不准确、不及时，信息公开要素

不规范、不齐全，影响政府采购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为

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增强信息发布的实效，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是国际惯例。做好信息公开、规范信息

发布，是促进公平竞争、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的重要举措，也

是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主动、及时、



全面、准确地发布政府采购信息，能够充分保障政府采购各方

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加快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各区、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政府采购信

息公开的主体责任，扎实做好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录入、审核、

发布等环节的相关工作，实现从采购预算到采购结果的全过程

公开。 

二、严格落实采购人信息公开主体责任 

采购人是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公开的第一责任人，对政府采

购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和时效性负责。采购人

应当按照“谁公开、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先审查、后公

开”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内控管理机制，加强对本单

位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合法合规性的审查，确保发布的各类政府

采购信息符合法定要求。 

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天津市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对

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增设“采购人复审”功能，由采购人对本单位

政府采购项目涉及的采购意向公告、采购公告、采购结果公告、

更正公告和采购合同公告等全部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后，方可对

外发布。 

三、切实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内容管理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的

内容制作政府采购项目信息。除法律制度另有规定情形外，政



府采购信息公告及其需要公开的附件中不得涉及第三方个人

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不得出现错字、别字、漏字、重字、不规范用语等错误信息，

相关地名、法律法规名称、党政机关和团体组织名称等专有名

词应当规范填写全称，不得任意缩减；涉及金额数字的，要对

数位、单位等要素重点核对；不得遗漏依法必须公开的事项。 

市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发挥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在信息公开

中的平台作用，强化系统校验功能。各类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前，

系统将对拟发布内容进行自动校验，对可疑问题进行提示，由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逐项甄别并调整完善后，方可对外发布。 

四、严格遵守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时限要求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的

时限要求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重点做好采购结果、采购合

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执行情况等采购流程末端环节的信

息公告工作。其中，采购结果信息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

出同时予以公告，采购合同信息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

作日内予以公告，为我市“政采贷”业务顺利开展提供及时有效

的信息支撑。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以及采购执行情

况，应当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予以公告，确保政策执行情况及

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公开政府采购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投诉处理及监督检查处理决定、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结果等



政府采购监管信息。其中，对于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

息，各区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报送工作的通知》（津财采〔2014〕

91 号）规定，自行政处罚决定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内将相关材料报市财政部门，由市财政部门统一在中国政府采

购网发布。 

五、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监督考核 

各区、各部门要加强有关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业务培

训，指导所属预算单位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建立健全政府采购

信息发布审查机制、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机制。对采购项目信

息中存在错误内容的，应第一时间启动纠错程序，及时发布更

正公告，最大限度保证公开信息完整准确。 

市区两级财政部门将加大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监督检查力

度，通过专项检查、定期抽查、投诉举报处理等方式，及时发

现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并采取约谈、业务提示函、公开通报等措施，督促其将信

息公开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对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信

息公开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处理处罚。 

 


